
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 

专项基金管理办法 

（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 

称灯塔基金会）专项基金的管理，根据《基金会管理条

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

章程》，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专项基金是指：捐赠人以支持少 

年儿童慈善救助事业为目的，在灯塔基金会的基本账户

下，设立专项基金科目按照捐赠者的意愿，专款专用，并

遵守本办法管理的专项资金。 

  

第二章 专项基金的设立 

    第三条 灯塔基金会可依法向国内外认同灯塔基金会的 

宗旨和理念，在政府有关部门完成注册手续并有续存资格

的法人（简称：捐赠人）募资设立专项基金。 

    第四条 设立专项基金的起设额度为 100 万元人民币，捐 

赠人应保证专项基金捐款来源合法无争议。 

第五条 设立专项基金，捐赠人应提供（包括但不限

于）下列材料： 



1.立项申请； 

2.捐赠人的资质证明（含法人登记证书、营业执照

等）； 

3.捐赠人团队的简历、身份证复印件/扫描件（正反

面）、劳动合同复印件/扫描件。 

第六条 专项基金的设立申请由灯塔基金会项目管理部

门和合规部审核，经过主管副秘书长批准后，提交灯塔基

金会理事长、秘书长办公会议审核，报理事会和党支部审

议通过。审核过程需对专项基金设立的必要性、运作可行

性、管理可及性、风险可控性、责任可担性等进行充分、

合理论证。同意设立的，灯塔基金会应与捐赠人签署《捐

赠协议书》。协议书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专项基金的宗

旨和救助范围、捐赠设立专项基金的数额及资金来源、专

项基金名称、专项基金管委会的职责、专项基金的管理、

资金使用与监督、灯塔基金会和捐赠人双方的权利义务、

专项基金存续期限、专项基金的暂停和终止、专项基金终

止后的剩余财产处理等事项。不同意设立的，项目管理部

门及时告知捐赠人。 

第七条 专项基金捐赠到账后，灯塔基金会履行以下义

务： 

    1.向民政部报备专项基金相关材料； 

2.向捐赠人开具捐款票据； 



3.在灯塔基金会官网公示专项基金立项决定； 

4.为专项基金开通灯塔基金会官网募款通道； 

5.在灯塔基金会官网定期公示专项基金资金募集和使

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章 专项基金的名称和业务领域 

    第八条 专项基金从事对外宣传、募款、救助等相关活 

动，均须冠以规范全称，即“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

XX 专项基金”或“灯塔基金会 XX 专项基金”。 

第九条 专项基金的业务领域应当与灯塔基金会的业务

范围相符，聚焦主业，避免宽泛、模糊。 

第十条 专项基金的业务领域须在捐赠人和灯塔基金会

签署的捐赠协议书中进行约定，专项基金须严格按照协议

约定合法合规开展救助活动。 

第十一条 专项基金也可根据社会需求，在征得捐赠人

同意后，确定业务领域。 

  

第四章 专项基金管理机构 

第十二条 专项基金须成立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管委会），负责专项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管委会

由灯塔基金会和捐赠人共同派员组成。管委会人数 3—7

人，设主任 1 人、副主任及委员若干。专项基金管委会会



议不定期召开，会议由管委会主任负责召集。管委会主任

无法行使职责或者怠于行使职责时，可由灯塔基金会委派

的人员召集。 

第十三条 专项基金管委会主任、副主任及成员须报灯

塔基金会项目管理部门备案，管委会成员变动须及时报

备。 

第十四条 管委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1.服从灯塔基金会的监管； 

2.拟定专项基金的组织架构、管委会管理制度、管委

会决议制度等； 

3.保证资金的使用及开展的各项活动符合国家有关政

策和灯塔基金会的章程和宗旨； 

4.开展宣传、募款、救助等活动前，向灯塔基金会提

交方案，包括实施方案及预算等，经批准方可实施；涉及

公开募捐的，还须制定募捐方案，报灯塔基金会和慈善中

国审批；涉及重大事项的，还须报灯塔基金会党支部审

核，并按《民政部直管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管理暂行办

法》的要求向民政部报备或经过民政部报批。 

5.每 3 个月向灯塔基金会提交一次项目进展报告和工

作计划，每年度向灯塔基金会提交年度工作报告和下一年

度工作计划； 



6.为从事专项基金工作的人员建立完整的员工档案和

救助工作档案，并及时备案给捐赠人和灯塔基金会。 

第十五条 管委会成员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共同维护灯塔基金会和专项基金的社会荣誉。 

    第十六条 严禁管委会成员及其它有关联的人员从专项 

基金运作中获取利益。 

第十七条 灯塔基金会与管委会成员均有权对专项基金

管理、项目实施进行监督，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五章 专项基金管理 

第十八条 专项基金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通过义演、

义赛、义卖、义展、义拍、慈善晚会、在公共场所设置募

捐箱、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发布募捐信

息等多种合法形式不断补充、壮大专项基金。 

第十九条 开展公开募捐，管委会应当制定募捐方案。 

募捐方案包括募捐目的、起止时间和地域、活动负责人姓

名和办公地址、接受捐赠方式、银行账户、受益人、募得

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财产的处理等。募捐方案须提

前 20 天向灯塔基金会项目管理部门提交审核。 

    第二十条 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在募捐活动现场或者募 

捐活动载体的显著位置，公布募捐组织名称、公开募捐资

格证书、募捐方案、联系方式、募捐信息查询方法等。 



    第二十一条 专项基金以任何形式获得的所有捐赠须全 

部进入灯塔基金会账户，不得使用私人账户和其他组织的

账户。捐款到账后，由灯塔基金会向捐赠人开具财政部监

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捐赠人可据此享有“企业和

个人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十二条 专项基金的筹募、管理和使用必须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且须符合本管理办法和灯塔基金会章程的

规定。专项基金每年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审计，并对接受

捐赠、项目开展的有关情况，以适当的方式及时向社会公

布。灯塔基金会专项基金年度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该

专项基金总支出的 10%。 

第二十三条 专项基金的资金用于本专项基金宗旨范围

内的公益活动。资金使用方案由专项基金管委会制定，经

灯塔基金会批准后，可按批准的计划和预算进行支出，项

目完成后管委会须向灯塔基金会提交项目执行报告。 

第二十四条 专项基金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灯塔基金会 

有权做出暂停专项基金活动的处理决定，专项基金应当立

即执行该决定。做出暂停专项基金活动的处理后，如在 1

个月内，经过整改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灯塔基金会有权

终止专项基金。 



1.专项基金违规操作，或违反灯塔基金会管理制度，

或擅自实施未经灯塔基金会批准的方案或预算的活动，并

且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时； 

2.专项基金的项目运作情况经灯塔基金会或灯塔基金

会聘请的第三方审计或评估为不合格时； 

3.专项基金未按规定向灯塔基金会提交项目进展报告

及年终工作总结、年度计划及预算或者提交的前述文件未

通过灯塔基金会的审核时； 

4.专项基金 3 个月未开展业务活动或管理不善或公益

效果不明显的； 

5.专项基金工作人员做出严重危害灯塔基金会或社会

公德的行为时； 

6.其他灯塔基金会认定应暂停专项基金活动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 专项基金存续期限届满，或专项基金存续 

期限未满，经捐赠人和灯塔基金会协商一致的，可终止专

项基金。遇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终止时，管委会须向灯塔基

金会提交管委会主任签字、捐赠人加盖公章的结项申请和

结项报告，灯塔基金会审核通过后终止。管委会不按规定

提交相关资料，可由项目管理部门报灯塔基金会理事长、

秘书长办公会议，审核通过后经理事会批准终止。 

    第二十六条 专项基金终止后的剩余财产，由捐赠人与 



灯塔基金会协商制定用于与专项基金宗旨相关的救助项目

或符合灯塔基金会宗旨的救助方案；协商不成，须按《基

金会管理条例》第 33 条规定，由灯塔基金会用于与专项基

金性质、宗旨相同的公益项目，并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七条 专项基金终止，且剩余财产妥善处理后， 

灯塔基金会须向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报告。 

    第二十八条 灯塔基金会视当年支出情况,与捐赠人协 

商是否聘请专业审计机构对专项基金进行审计。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制定权、解释权、修改权属于灯塔

基金会。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后施行。 

 


